
“美育中国青少年艺术节”高校美育作品

征集活动方案

一、活动宗旨

活动旨在为促进下一代美育教育实践工作健康良性发展提

供指导与服务，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和

建设者贡献力量，引导青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二、活动原则

遵守国家有关政策法规和行业规范等要求，以爱国主义

为基础，坚持公平公正、自愿参与的原则并。

三、征集范围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1、展出类作品：油画、国画、工笔、水粉、岩彩、素描、

速写、漫画、篆刻、版画、书法、剪纸、刺绣、染撷、粘贴、编

织、陶艺、雕塑、广告、建筑、工业、环艺、时装、摄影、标识

等；

2、演出类作品：声乐、器乐、音乐（含独奏曲、重奏曲、

室内乐、民乐小合奏、歌曲、合唱）、舞蹈（含单人舞、双人舞、

三人舞、群舞）、语言艺术类、中华优秀文化传承类小型剧（节）

目；包括：小戏曲、独幕剧（含戏剧小品）、小歌剧、小舞剧、

曲艺短篇（含曲艺小品）、木偶、皮影、杂技、魔术以及大型舞



台剧与作品；包括：戏曲、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

杂技剧、木偶剧、皮影戏、小剧场戏剧、交响乐、民族管弦乐、

曲艺（长篇、中篇）等及具有创新性表演形式的艺术类作品。

3、其他类：诗歌、散文、论文、小说、教学录像、实践总

结、教学设计、校园文化活动相关题材作品等。

四、报送要求：

1、作品内容健康、积极向上，传播社会正能量；

2、以校、院、系或专业为单位统一组织报送，由单位统

一组织参与，不接受个人单独投稿；

3、所有参与单位将作品电子稿打包以单位名称命名统一

发到指定报送邮箱，作品上不得出现任何特殊标记；

4、同一类作品每人不得超过两件，同一件作品指导教师

不得超过 3 人；

5、如未按以上要求报送的，则视为放弃参与本活动，不

予处理；

五、荣誉设置

1、集体荣誉：优秀组织单位、先进单位、创新单位、

模范单位等；

2、个人荣誉：作品奖、表演奖、成果奖、指导奖、组

织奖等；

六、报送须知

1、本次活动不收取报名、参评和评审费，获奖结果统



一以电子版公报的形式下发至参与单位或个人。（本活动采

取自愿原则，活动开展过程中所颁发的相关证书作为对参与

本活动人员能力展示的认可，是荣誉的象征，不作为其它参

评依据。如需证书留念，由个人承担制作费。）

2、优秀艺术作品推荐入选并参与总展演，具体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详情以下发通知为准。

3、投稿者应对作品拥有完整的著作权，并保证所投送的

作品不侵犯第三人的包括著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

等在内的合法权益。否则，一切后果由投稿者自行承担。

4、主办方对征集作品公开发表、制作推广、编辑出版、

新闻宣传、展览展示等，不予支付作者稿酬，作者享有署名

权。

5、凡投稿者，即视为已同意本通知所有规定，主办方保

留对各项条款的最终解释权。

七、活动时间

征集截止时间：2022 年 12 月 31 日

八、活动联系

联系人：孙老师

联系电话：19958666191

指定报送邮箱：gxmyfwzx@163.com


